
浙商银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

为保证合法、规范使用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在开户申请人（甲方）与浙商银行（乙
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签订本协议并共同遵守。

第一条 本协议所述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是指甲方凭有效身份证件以个人名义在乙
方柜面、自助机具或电子渠道开立的，用于办理资金收付结算的Ⅰ类、II 类、III 类人民
币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以下简称个人银行账户）。

第二条 甲方自愿选择在乙方开立个人银行账户，乙方同意为甲方开立个人银行账
户，并为甲方提供个人银行账户服务。

第三条 甲方在乙方开立、使用和撤销个人银行账户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人
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和乙方有关制度规定。

第四条 甲方在乙方开立个人银行账户，必须向乙方提交合法的身份证明文件，以
及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开户证明文件，并向乙方提供本人国籍、职业、住所地或者
工作单位地址、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甲方承诺所提供的证件及信息真实合法有效并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五条 甲方不得利用在乙方开立的个人银行账户进行偷逃税款、逃废债务、套取
现金、洗钱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第六条 甲方不得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在乙方开立个人银行账户，不得
非法买卖、出租、出借在乙方开立的个人银行账户，不得为上述行为所涉个人银行账户
提供实名制核验帮助，不得利用在乙方开立的个人银行账户套取银行信用。如甲方被公
安机关认定为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惩戒对象的，乙方将依法实施金融惩戒。

第七条 甲方须按支付结算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使用支付结算工具，并按乙方公告
的收费种类和标准支付服务费用。

第八条 甲方使用在乙方开立的个人银行账户办理存款、购买金融产品、消费和缴
费、转账收付及现金存取时要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甲方开
立的个人银行账户配套使用乙方银行卡的，还应遵守乙方银行卡业务相关规定。

第九条 甲方遗失个人银行账户实体介质或支付指令时，可按乙方的相关规定及时
向乙方申请办理挂失手续。

第十条 甲方撤销在乙方开立的个人银行账户，必须与乙方核对该账户存款余额，
乙方核对无误后方可办理销户手续。



第十一条 甲方个人银行账户符合乙方发布的长期不动户清理公告标准的，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甲方仍未确认需保留该账户的，乙方有权主动将账户资金直接列入久悬
未取专户管理，甲方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向乙方申请支取账户款项。

第十二条 当甲方身份证明文件、国籍、联系方式、职业以及住所地或者工作单位
地址等基本信息发生变更或向乙方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有效期到期的，应自变更或到期
之日起 30日内向乙方申请变更。若甲方未及时向乙方申请变更证件有效期及其他基本
信息，且未及时以合理理由予以说明的，乙方有权停止其使用个人银行账户。甲方提出
合理理由延期使用的，应在乙方要求的合理期限内申请变更，否则乙方仍有权停止其使
用个人银行账户。

第十三条 甲方个人银行账户经有权机关认定涉嫌违法犯罪的，乙方有权暂停甲方
个人银行账户的所有业务，由此产生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第十四条 甲方不得冒用他人身份开立个人银行账户，如乙方发现该个人银行账户
为假名或冒名开户的，将立即停止该账户的使用，在征得被冒用人的同意后，予以销户。

第十五条 甲方授权乙方基于办理账户业务、客户身份重新识别及其他与本协议项
下业务相关的需要，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甲方个人银行账户正式销户之日止，收集、
传输、保存、查询和使用甲方信息（包括甲方身份证明文件记载信息、联系方式、国籍、
职业、住所地、工作单位、本协议项下业务资料）。

第十六条 乙方承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有关规定，通过甲方出示有效身份证件、
填写业务申请表单等方式，收集甲方身份证件以及业务资料记载信息，并按照合法、正
当、必要的原则将甲方授权乙方收集到的甲方信息，用于验证甲方身份信息真实性、业
务资料有效性以及账户管理涉及的相关事项。

第十七条 乙方将对收集到的甲方信息保存至账户撤销后三十年，承诺按照国家档
案管理和电子数据管理等规定，在信息留存期内，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妥善
保管和存储所收集到的甲方个人金融信息，防止遭到未经授权的访问、公开披露、使用、
修改、损坏或丢失。

第十八条 在极端情况下乙方收集、传输和使用甲方信息过程中，有可能发生信息
毁损、遗失、泄露等事件，如发生时乙方将根据消费者信息保护应急预案等制度规范尽
最大可能保护甲方合法权益。

第十九条 凡使用账户正确的支付指令进行的交易均视为甲方本人行为，甲方应妥
善保管账户介质、支付指令、联系电话、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等，因甲方保管不善造成的
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第二十条 如甲方违规或违反本协议约定使用个人银行账户、乙方发现甲方开立的



个人银行账户交易异常或涉嫌违法犯罪活动的，乙方有权停止其使用个人银行账户，并
可要求甲方配合尽职调查、补充证明文件或者在指定期限内销户，由此产生的损失由甲
方承担。甲方逾期未办理销户的视同自愿销户。

第二十一条 乙方有权根据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对个人银行账户出台的新规定、业
务 情 况 的 变 化 ， 对 本 协 议 内 容 作 出 相 应 调 整 并 通 过 网 站 （ 网 址 ：
http://www.czbank.com）、营业网点进行公告，公告期 30日。如甲方不同意乙方作
出的变更，有权在公告期内注销相关个人银行账户服务。公告期满，甲方未提出注销申
请的，视为同意对本协议的修改或调整，如涉及账户功能调整、客户信息管理等对甲方
权利会产生重要影响的调整，乙方将增选短信、电话、手机银行或微信银行等方式进行
补充提示。

第二十二条 本协议通过线下方式签署的，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本
协议通过线上方式签署的，自甲方通过乙方手机银行等乙方指定的电子渠道勾选或点击
确认同意本协议后生效。双方同意并确认甲方以电子签名方式签署的各类合同、协议及
业务凭证，与纸质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三条 本协议于甲方在乙方开立的个人银行账户存续期间持续有效，如甲方
撤销在乙方开立的个人银行账户，自正式销户之日起，本协议自动终止。

甲方声明：乙方已提请甲方对本协议各条款，尤其是黑体部分作全面准确的理解，
并应甲方的要求对相应的条款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和说明。甲方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本
协议及其附件所有条款，对本协议内容无异议。

乙方提示：如对乙方产品、服务及客户信息管理有任何疑问、意见或建议，敬请联
系客户经理或反馈至乙方营业网点，也可拨打浙商银行全国统一服务电话 95527。


